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救生員訓練報名表 

 

 

2吋照片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 同 護

照 ) 

 
性

別 

□男 

□女 

血型  

出生地  
身高 cm 

出

生 

民

國 
  年    月   日 

電

話 

公：             行動： 

宅：             Email： 

報名班別 

(可複選) 

□救生員訓練班  □日間部水域安全與救生課程上課時間 

□安全講習      □夜間部水域安全與救生課程上課時間 

通訊地址  

緊  急 

連絡人 
 

關

係 
 

聯

絡 

電話： 

地址： 

同 意 參 訓 及 健 康 聲 明 切 結 書 

一、以下立切結人             茲願接受參加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的救生員

訓練，訓練總時數須符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規定全程參與訓練。 

二、本人確定絕無吸食或施打任何毒品及違禁藥物或熬夜且無患有氣喘、心臟血

管疾病、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不適情形。 

三、本人明白水上活動可能帶來的危險，如未遵守場地及活動規定，得以停止本

人參與活動；若因此衍生意外或財物損失，願自負完全責任，不得對本校及

有關的教練人員做任何訴訟及賠償要求。 

四、本同意書經本人親閱確認屬實，始簽署如下： 

立切結人： 法定代理人（未滿20歲）：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訓：身分證影本（正面） 新訓：身分證影本（背面） 

訓練單位

審核 
□ 合格   □不合格，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收件 

□年滿18歲                         □未滿20歲，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個資同意書 □救生員訓練契約書    □體檢表 

□1吋或2吋證件照五張               □檢附急救訓練證明 

□費用________________元整             □良民證 



救生員訓練個資同意書 

 

1. 教育部體育署委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辦理救生員訓練。基於辦理人身保險之

目的蒐集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身分證字號、姓名、電話、戶籍

地址……等】 

 

2. 對於本人救生員訓練期間的個人資料使用，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應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相關法令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3. 本人同意，即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三年，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遵守個資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4.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救生員訓練期間繼續儲存於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除應

本人之申請、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行政管理或公務機關依法執行事項外，教

育部體育署及本會不得提供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5. 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力：查詢或請求閱覽，

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6. 本人理解若不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權益。 

 

7. 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

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立 同 意 書 本 人 ： 

身 分 證 字 號  

簽 名  

法 定 代 理 人 ： 

（未滿 20 歲需法定代

理 人 簽 章 ） 

身 分 證 字 號  

簽 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救生員訓練契約書 
立約書人            本人自願參加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班

訓練，同意簽定本契約書，遵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相關規定，其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 訓練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開課日為   年  

月  日。前項期間或開課日之認定，以甲乙雙方約定為準；未約定者，依實

際開課情形認定。 

第 二 條 ： 本人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受訓期間，若發生有關本身健康、

安全、意外事件，願自行負責（檢附開訓前一個月內體格檢查證明）。 

第 三 條 ： 本人受訓期間遵守團隊規定及規範，服從教練指導，不無故缺席、遲到、早

退，若違反相關規定同意接受退訓。 

第 四 條 ： 繳交費用為學員參加訓練必要開支，訓練經費出納等事宜，統一由學員繳付

本校專戶管理。 

第 五 條 ： 受訓學員須於入訓前完成繳費；申請退費依學員退費辦法辦理並須扣除個人

應負擔之費用。 

第 六 條 ： 為維護訓練期間學員權益，同意由承辦單位統籌辦理保險，費用由學員自行

負擔。 

第 七 條 ： 全程參與訓練者學科、單項測驗及綜合測驗均以75分為及格標準，並完成8

小時的基本救命術，期滿後始得領取救生員結訓證書。 

第 八 條 ： 受訓學員留存建檔之個人資料，由承訓單位依法辦理，並遵守相關個資保密

規定。 

立 契 約 人 ：  

甲 方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運動產業發展中心 

地 址 ：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連 絡 電 話 ： (07)3617141#23880、0918524188高老師 

乙 方 ： （未滿二十歲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身分證字號 ：  

住 址 ：  

連 絡 電 話 ：  

法定代理人 ：  

身分證字號 ：  

住 址 ：  

連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